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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83� �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2014-035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今日收到股东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生命人寿

"

）

通

知

，

自

2014

年

4

月

26

日披露

《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后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其通过二级市场交易累计购买本公司股份

125,531,817

股

。

此外

，

生命人寿于

2013

年

11

月授权给深圳市福田投资发展公司行使股东表决权的

215,000,000

股股份的授权期限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到期

。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生命人

寿累计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达

1,235,299,658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7.626%

。

本公司将督促生命人寿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

》

及相关法律

、

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7月 1 日

股票代码：600380� � � � �股票名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4-026

债券代码：122096� � � � �债券简称：11�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五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星

期一

）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董事七人

，

实际参加董事七人

，

公司三名监事

会成员

、

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清楚本次会议议案并无任何异议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

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本公司拟向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福田支行申请集团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

，

本公司拟向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福田支行申请集团综合授信额

度人民币

40,000

万元

，

期限为

12

个月

，

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特此公告

。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498� � � � �证券简称： 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14-43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在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路桥集团

"

）

被确定为越南岘港

--

广义高速公路开发项目

A2

标段中标单位

，

项目金额

18,

288,815.84

美元及

1,321,909,137,237

越南盾

，

折合人民币

495,121,723.90

元

。

目前

，

路桥集团与越南高速公路公司签订了合同协议书

。

一

、

合同风险提示

由于该项目为海外施工项目

，

社会环境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变化

、

材料采购

、

税收政策

，

将

影响合同的收益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二

、

合同当事人介绍

1

、

发包人

：

越南高速公路公司

2

、

承包人

：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103,823.9634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王胥

主营业务

：

路桥工程施工与养护施工

3

、

合同主要内容

（

1

）、

工程名称

：

越南岘港

--

广义高速公路开发项目

A2

标段

（

2

）、

工程内容

：

招标范围内的所有工程

（

3

）、

工程金额

：

18,288,815.84

美元及

1,321,909,137,237

越南盾

，

折合人民币

495,121,

723.90

元

。

（

4

）、

业主将按协议中的规定向承包商支付各项款额

，

承包商保证遵照合同各项规定

，

实施和

完成本工程并修补其任何缺陷

。

（

5

）、

业主保证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

，

按合同规定的方式向承包商支付合同总价

，

或合同

规定的其它应支付的款项

，

作为本工程施工

、

竣工及修补工程中缺陷的报酬

。

三

、

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

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有积极影响

，

项目金额占公司

2013

年度营业收入的

6.91%

。

2

、

本公司与发包人无关联关系

。

四

、

备查文件

施工合同

。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6月 30日

证券代码：000936� � � �证券简称：华西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6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及履行

》

相关规定

，

及江苏证监局

《

江苏证监局关于上市公司及实际控制人

、

股

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进一步做好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

》（

苏证监公司字

[2014]49

号

）

的文件精神

，

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及关联方等相关主体的承诺事项进行了

专项自查

：

一

、

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承诺

承诺人

：

控股股东江苏华西集团公司

承诺内容

：

拟根据自身需要在未来

12

个月内

（

自

2013

年

6

月

24

日起算

）

以自身

名义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

，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承诺期限

：

一年

，

自

2013

年

6

月

24

日起至

2014

年

6

月

23

日止

。

履行情况

：

2013

年

6

月

24

日至

2014

年

6

月

18

日期间

，

江苏华西集团公司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4,838,106

股

，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

份的

1.984%

，

未超过公司总股本

2%

。

增持前

，

江苏华西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306,791,377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1.014%

。

增持后

，

江苏华西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321,629,48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的

42.998%

。

承诺履行情况

：

江苏华西集团公司严格履行其承诺

，

在增持期间未减持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

同时江苏华西集团公司承诺

：

自

2014

年

6

月

19

日起

6

个月内不减持

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截止公告日

，

公司及相关主体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

承诺的事宜

。

特此公告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6月 30日

证券代码：000837� � � �证券简称：秦川发展 公告编号： 2014-28

债券代码：112151� � � �债券简称：13秦川债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结果公告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本期债券

《

募集说明书

》

和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中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职权

：

"

（

一

）

就发行人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作出决议

，

但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作出决议同意发行

人不支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

、

变更本次公司债券利率

、

取消

《

募集说明书

》

的回售条款

；

"

和

"

（

三

）

决定发行人发生减资

、

合并

、

分立

、

解散时债券持有人依据

《

公司法

》

享有的权利的行

使

"

。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

，

应债券持有人的要求

，

召集陕西秦川

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201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

审议

《

关于提前兑

付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本金及利息的议案

》。

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以公告方式发出

，

债券持有人会议如期召开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4

年

6

月

30

日上午

10

点

2

、

召开地点

：

秦川发展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

陕西宝鸡市姜谭路

22

号

）

3

、

会议召集人

：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

、

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

：

现场会议形式

，

记名方式投票

5

、

会议主持人

：

广州证券委派的代表

6

、

本次会议的内容及召集

、

召开方式

、

程序均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募集说明书

》、《

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

》

的规定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共

7

人

，

所持公司债券未清偿总张数共

4,434,

640

张

，

占本债券总张数的

98.55％

；

此外

，

公司代表

、

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及见证律师也出席

了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

三

、

审议事项和表决情况

1

、

关于提前兑付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本金及利息的议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债券张数为

4,434,640

张

，

其中同意票

4,434,640

张

，

占持有公司债券

未清偿总张数的

98.55％

；

反对票

0

张

，

占持有本期公司债券未清偿还总张数的

0％

；

弃权票

0

张

，

占持有本期公司债券未清偿还总张数的

0％

。

根据债券持有人的投票表决结果

，

本次会议通过了

《

关于提前兑付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本金及利息的议案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

认为公司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

募集

说明书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

、

有效

，

表

决程序合法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

2

、《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见证之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6月 30日

证券代码：000721� � � � �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2014-030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股票

（

西安饮食

，

000721

）

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

2014

年

6

月

26

日

、

27

日

、

30

日

）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属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

二

、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公司进行了核查

，

并就有关事项征询了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

，

情况如下

：

1

、

经核实

，

本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

。

2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关于网络论坛上有投资

者关注丝绸之路申遗成功

、

国务院发布

《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

等对

公司的影响

，

公司认为丝绸之路申遗成功对丝绸之路沿途地区具有长期积极影

响

，

但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不会产生实质影响

；

公司旗下全资拥有西安桃李旅游烹

饪专修学院

、

陕西桃李旅游烹饪技术学校

、

西安旅游烹饪职业学校等三家职业教

育院校

，

公司正在积极学习

、

研究领会

《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

探索

把公司三家职业教育院校尽快做大做强的途径

。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

环境没有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

3

、

经自查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4

、

经征询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不存在关于对本公司的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

以及在近期买卖本公

司股票的情形

。

三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四

、

风险提示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为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本公司

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825� � � �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14-025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及

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

监事及高管人员

。

会

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召开

，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

，

实际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

。

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

《

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关于出售山西新临钢钢铁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

公司将持有的山西新临钢钢铁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权全部以现金方式出售给太钢集团临汾

钢铁有限公司

。

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

，

上述股权经审计的账面值为

３．９７

亿元

，

评估

值为

３．８８

亿元

。

交易金额以评估值为基础

，

股权转让价款

＝

股权交割审计所确定的净资产值

＋

资

产评估增减值

－

资产评估增减值所引起的其他变化

。

上述股权转让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为股权交割日

。

股权转让价款由会计师事务所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股权交割审计日对上述股权转让价格确定方式的组成数据进行对价审计予以确定

。

股权转让价款在

《

股权转让协议

》

生效后分两次支付

。

首次付款比例

５０％

，

在协议生效后

２０

日内

支付

；

第二次付款比例为

５０％

，

在协议生效后

１２０

日内支付

。

股权过户时间为收到首次股权转让

价款

３０

日之内

。

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取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关联董事李晓波先生

、

杨海贵先生

、

高祥明

先生

、

张志方先生

、

柴志勇先生

、

韩珍堂先生回避表决

，

经其他非关联董事表决

，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

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关于控股子公司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

（

简称

“

钢管公司

”）

与太钢

（

天津

）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

简称

“

太钢租赁

”）

签署

《

融资租赁合同

》，

钢管公司以其自有生产设备作为融资租赁的

标的物

，

向太钢租赁申请金额为

６

亿元人民币

、

期限

３

年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

公司为钢管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用于本次融资租赁的资产主要为挤压机

、

冷轧管机及感应炉等生产设备

。

上述设备全部为

钢管公司自有设备

。

上述融资租赁业务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

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

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取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关联董事李晓波先生

、

杨海贵先生

、

高祥明

先生

、

张志方先生

、

柴志勇先生

、

韩珍堂先生回避表决

，

经其他非关联董事表决

，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

对

、

０

票弃权

。

三

、《

关于调整部分子公司董事

、

监事人选的议案

》

１

、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太钢不锈钢加工配送有限公司治理结构设置

，

提出执行董事

、

监事人选建议

：

推荐尚佳君先生为广东太钢不锈钢加工配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柴志勇先生不再担任董

事

、

董事长

，

李华先生

、

苏乐先生不再担任董事职务

；

推荐张志君女士为广东太钢不锈钢加工配

送有限公司监事

。

２

、

根据公司与太原市恒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协议

，

合资成立山西太钢恒山石油机具有限公

司

。

山西太钢恒山石油机具有限公司董事会由

３

名董事组成

，

其中公司提名董事

１

名

：

提名李华先生为山西太钢恒山石油机具有限公司董事

。

参会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

１１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参会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

特此公告

。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825� � � �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14-026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公司主楼

三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韩瑞平先生主

持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１

、

关于出售山西新临钢钢铁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公司将持有的山西新临钢钢铁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权全部以现金方式出售给太钢集团临汾

钢铁有限公司

。

参会监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举手表决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参会监事一致通过本议

案

。

２

、

关于控股子公司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

（

简称

“

钢管公司

”）

与太钢

（

天津

）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

简称

“

太钢租赁

”）

签署

《

融资租赁合同

》，

钢管公司以其自有生产设备作为融资租赁的

标的物

，

向太钢租赁申请金额为

６

亿元人民币

、

期限

３

年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

公司为钢管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参会监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举手表决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参会监事一致通过本议

案

。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825� � �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14-027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

山西新临钢钢铁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太钢不锈

”

或

“

本公司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召开了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出售山西新临

钢钢铁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

太钢不锈决定将其持有的山西新临钢钢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临钢

”）

５１％

的股权全部以

现金方式出售给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临钢公司

）。

交易金额以评估值为基础

，

股权转让价款

＝

股权交割审计所确定的净资产值

＋

资产评估增减值

－

资产评估增减值所引起的其

他变化

。

截至目前

，

太原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太钢集团

”）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持有本

公司

６４．２４％

的股权

，

对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

。

太钢集团

、

太钢不锈

、

临钢公司及新临钢的关联

关系如下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与临钢公司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

，

６

位关联董事李晓波

、

杨海贵

、

高祥明

、

张志方

、

柴志勇

、

韩珍

堂回避表决

，

５

位非关联董事李成

、

张文魁

、

戴德明

、

翁宇庆

、

林义相均出席会议并以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

本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

了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同意上述交易的独立意见书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上述评估值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４８％

，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

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

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

住所及注册地

：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桥东街

３

号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１４２６１１７１３６１０１２４

法定代表人

：

高祥明

注册资本

：

５７７９３．４２

万元

经营范围

：

冶炼

、

加工

、

制造

、

销售

：

钢材

、

钢坯

、

钢锭

、

生铁

、

焦炭

、

焦化副产品

、

钢铁生产所需

的原辅材料

、

冶金机电设备备品备件

、

承接设备和零部件加工

、

制作

；

设备检修和安装及科研

、

测

绘

、

设计

、

技术咨询

；

汽车运输

、

铁路运输

、

餐饮

、

住宿服务

、

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等

。

２０１３

年营业收入

：

８４３１４５．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３

年末资产总额

：

２６４７２０．６７

万元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

：

山西新临钢钢铁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上述股权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３．８８

亿元

（

由具有执行证券

、

期货

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

）

山西新临钢钢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主营业务

：

生产和销售钢材

、

钢坯

、

钢锭

、

生铁及钢铁生产所需原材料

、

油脂产品等

。

注册资本

：

３９２１５．６８６

万元

设立时间

：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

２３０６５６．３０

万元

负债总额

：

１３９２３９．９３

万元

应收款项总额

：

５０３６９．９４

万元

净资产

：

９１４１６．３６

万元

营业收入

：

４９７２４７．２１

万元

营业利润

：

－１９１６１．４０

万元

净利润

：

－１８２４１．０５

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６８３９．８２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

２４５０５３．７０

万元

负债总额

：

１６７１９２．１９

万元

应收款项总额

：

９７２０２．０４

万元

净资产

：

７７８６１．５１

万元

营业收入

：

１６１３４８．０９

万元

营业利润

：

－１０５８７．６７

万元

净利润

：

－１３６３６．０５

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８５６７．２８

万元

公司不存在为新临钢提供担保

、

委托新临钢理财

，

以及新临钢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山西新临钢钢铁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账面值为

３．９７

亿元

，

评

估值为

３．８８

亿元

。

股权转让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为股权交割日

，

交易金额以评估值为基础

，

股权

转让价款

＝

股权交割审计所确定的净资产值

＋

资产评估增减值

－

资产评估增减值所引起的其他变

化

。

股权转让价款由会计师事务所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股权交割审计日对上述股权转让价格

确定方式的组成数据进行对价审计予以确定

。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

、

公正

、

公开的原则

，

不存在交易价格有失公允情形

。

五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方式

：

现金

支付期限或分期付款的安排

：

公司同意临钢公司股权转让价款在

《

股权转让协议

》

生效后分

两次支付

。

首次付款比例

５０％

，

在协议生效后

２０

日内支付

；

第二次付款比例为

５０％

，

在协议生效

后

１２０

日内支付

。

新临钢

５１％

股权过户时间

：

收到首次股权转让价款

３０

日之内

。

六

、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

所涉及的人员由临钢公司安置

，

对员工的直接经济利

益将不会产生影响

。

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

不会增加关联交易

。

七

、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因山西省关停和淘汰落后钢铁生产能力的需要

，

新临钢钢铁产能将逐步退出

。

太钢不锈出

售新临钢

５１％

股权后

，

可持续提高钢铁主业资产质量

，

有利于本公司更加健康长远的发展

。

八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４

年年初至

５

月

３１

日

，

公司与太钢集团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７８

亿元

；

公司与临钢公司

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５．８

亿元

。

九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

《

关于向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出售山西新临钢钢铁有限

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

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

同时

，

公司独立董事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对上述议案发表以下独立

意见

：

独立董事认为

，

该议案的各项内容

、

程序合法有效

；

该项股权出售的交易价格符合市场定

价原则

，

交易公平

、

公正

、

公开

；

该议案实施有助于提高公司钢铁主业资产质量

，

有利于本公司的

长远发展

。

十

、

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监事会决议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825� � � �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14-028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太钢不锈

”

或

“

本公司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召开了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

司与太钢

（

天津

）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进行设备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

公司同意控股子公司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钢管公司

”）

与太钢

（

天津

）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太钢租赁

”）

签署

《

融资租赁合同

》，

钢管公司以其自有生产设备作

为融资租赁的标的物

，

向太钢租赁申请金额为

６

亿元人民币

、

期限

３

年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

务

。

截至目前

，

太原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太钢集团

”）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持有本

公司

６４．２４％

的股权

，

对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

。

太钢集团与太钢租赁关系如下

：

本公司持有钢管公司

６０％

股权

，

是钢管公司控股股东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

则

》

的有关规定

，

钢管公司与太钢租赁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

，

６

位关联董事李晓波

、

杨海贵

、

高祥明

、

张志方

、

柴志勇

、

韩珍堂回避表决

，

５

位非关联董事李成

、

张

文魁

、

戴德明

、

翁宇庆

、

林义相均出席会议并以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了上述议案

。

本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

函并发表了同意上述交易的独立意见书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上述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３０％

，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

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太钢

（

天津

）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

太钢

（

天津

）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住所及注册地

：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洛阳道

６０１

号海丰物流园

８－１－３－１０６

区域

企业性质

：

外资

税务登记证号码

：

津证

１２０１２００８８６６７０７９

法定代表人

：

韩珍堂

注册资本

：

１．６

亿美元

经营范围

：

融资租赁业务

；

租赁业务

；

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

；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

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

。

成立时间

：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用于本次融资租赁的资产主要为挤压机

、

冷轧管机及感应炉等生产设备

。

上述设备全部为

钢管公司自有设备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情况

，

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

诉讼或仲裁事项

、

查

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２．

上述融资租赁业务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

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

、

公正

、

公开的原则

。

钢管公司与太钢租赁签订的

《

融资租赁

合同

》

参照市场平均价格水平协商确定租赁利率及手续费率

。

五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租赁物

：

钢管公司生产设备

２．

融资金额

：

６

亿元人民币

３．

租赁利率

：

央行公布的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

不含增值税

），

租赁期内随央行基准利率变动

动态调整

。

４．

租赁方式

：

售后回租方式

５．

租赁期限

：

３

年

６．

支付方式

：

钢管公司分期支付利息

，

到期一次还本

７．

租赁设备所有权

：

在租赁期间租赁物所有权归太钢租赁所有

；

租赁期满

，

钢管公司清偿所

有债务后

，

上述设备所有权转移至钢管公司

。

８．

合同生效

：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

（

或人名章

）

并盖章并经双方有权机构审

批后生效

。

９．

租赁担保

：

由太钢不锈为钢管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六

、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钢管公司的正常运营

，

因此不涉及人员安置

、

土地租赁等情况

，

对钢管公

司员工的直接经济利益将不会产生影响

。

七

、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融资租赁业务

，

利用钢管公司生产设备进行融资

，

主要是为了优化钢管公司债务结构

，

拓宽融资渠道

，

缓解资金压力

。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

，

不影响钢管公司对用于融资租赁的相关生产

设备的正常使用

，

对其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

不会因此影响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影

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

八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次交易前

，

公司未与太钢租赁发生关联交易

。

２０１４

年年初至

５

月

３１

日

，

公司与太钢集团

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７８

亿元

。

九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与太钢

（

天津

）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进行设备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

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

。

同时

，

公司独立董事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对上述议案发表以下独立

意见

：

独立董事认为

，

该议案的各项内容

、

程序合法有效

；

该项融资租赁业务的交易价格符合市

场定价原则

，

交易公平

、

公正

、

公开

；

该议案实施有助于钢管公司优化公司债务结构

，

拓宽融资渠

道

，

缓解资金压力

；

本次出售完成后

，

将不会在公司和太钢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产生同业竞

争

。

十

、

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监事会决议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307� � � � � � � �证券简称:酒钢宏兴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 �上市公司名称:� � �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 � � � � � � �甘肃省嘉峪关市雄关东路 12号

上市地点:�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 � � � � �酒钢宏兴

股票代码:� � � � � � � � 600307

信息披露义务人:�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 � � � � � � �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西、福中路北新世界商务中心 4201.4202-B.4203-B.4204

通讯地址:� � � � � �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西、福中路北新世界商务中心 4201.4202-B.4203-B.4204

股份变动性质:� � � �增加

签署日期:� � � � � � �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

声 明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及相关法律

、

法规

编写本报告书

。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

三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

四

）

本次权益变动基于民生加银资产管理公司与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

签署的

《

民生加银

－

民生资管战略投资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

以下简称

“

本合同

”），

民生加银

－

民生资管战略投资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以委托资产通过大宗交易买入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

４４９１２９７７８

股

。

完成此次大宗交易之后民生加银

－

民生资管战略投资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甘肃

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７．１７％

的股份

。

（

五

）

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

第一节 释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含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酒钢宏兴

、

公司

、

上市公司 指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３０７

民生加银 指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资产管理计划

、

本资产管理计划 指 民生加银

－

民生资管战略投资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民生加银

（

一

）

基本情况

名称

：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西

、

福中路北新世界商务中心

４２０１

、

４２０２－Ｂ

、

４２０３－Ｂ

、

４２０４

法定代表人

：

万青元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整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主要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４４０３０１５０１１３２８１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４４０３００７１７８８３７８７

组织机构代码

：

７１７８８３７８－７

经营期限

：

长期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西

、

福中路北新世界商务中心

４２０１

、

４２０２－Ｂ

、

４２０３－Ｂ

、

４２０４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２６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３９９９８８８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３３％

、

加拿大皇家银行

３０％

、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６．６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通讯方式为

０１０－５８５６０６６６

。

（

二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或主要负责人

）

情况

序号 姓名

曾用名

（

如有

）

性别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职务

１

万青元 无 男 中国 北京 无

中国民生银行董事会秘书

、

董

事会办公室主任

、

民生加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

董

事长

２

俞岱曦 无 男 中国 北京 无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

、

总经理

３ Ｆｒａｎｋ Ｌｉｐｐａ

无 男 加拿大 多伦多 无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产管理公司

首席运营官和首席财务官

、

民

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４

王维绛 无 男 中国 北京 无

加拿大皇家银行中国区董事总

经理

、

北京分行行长

、

民生加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５

李镇光 无 男 中国 北京 无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

、

副总经理

、

民生加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

６

朱晓光 无 男 中国 北京 无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纪

委书记

、

党委委员

、

副总经理

７

张亦春 无 男 中国 厦门 无

独立董事

，

厦门大学教授

、

博士

生导师

、

金融研究所所长

８

王波明 无 男 中国 北京 无

独立董事

，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

设计中心总干事

、

财讯传媒集

团董事局主席

９

于学会 无 男 中国 北京 无

独立董事

，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

、

律师

１０

张力 无 女 中国 北京 无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

、

副总经理

１１

吴剑飞 无 男 中国 北京 无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

、

副总经理

１２

林海 无 男 中国 北京 无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

、

督察长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也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

三

）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公告之日

，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

的股份如下

：

信息披露人管理的民生加银熊模昌定向增发

、

民生加银鑫牛定向增发

２１

号

、

２２

号合计持有渤海活

塞

（

６００９６０

）

４３

，

０２２

，

９０６

股股份

，

占渤海活塞已发行

Ａ

股股本的

１３．１２％

。

信息披露人管理的民生加银鑫牛定向增发

１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京东方

Ａ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２５

）

股

份

，

占比

６．７５％

；

信息披露人管理的民生加银鑫牛定向增发

１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鸿达兴业

（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２

）

股

份

，

占比

５．１１％

；

信息披露人管理的民生加银鑫牛定向增发

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山鹰纸业

（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７

）

股

份

，

占比

７．７２％

；

信息披露人管理的民生加银鑫牛定向增发

７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中粮屯河

（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３７

）

股

份

，

占比

９．８０％

；

信息披露人管理的民生加银鑫牛定向增发

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宝石

Ａ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３

）

股份

，

占

比

５．８３％

；

信息披露人管理的民生加银鑫牛定向增发

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海王生物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

股

份

，

占比

６．４７％

。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

、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民生加银

－

民生资管战略投资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以委托资产

，

通

过大宗交易买入酒钢宏兴总股本

７．１７％

的股权

，

其目的是获取股票增值收益

，

为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带

来回报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安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本资产管理计划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排除继续通过大宗交

易增持酒钢宏兴股份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

民生加银不持有酒钢宏兴股份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民生加银管理的民生加银

－

民生资管战略投资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将持有酒钢宏兴

４４９

，

１２９

，

７７８

股

，

占酒钢宏兴本次发行实施完成后

总股本比例为

７．１７％

。

具体如下表所示

：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民生加银

－

民生资管战略

投资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０ ０ ４４９

，

１２９

，

７７８ ７．１７

民生加银管理的民生加银

－

民生资管战略投资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通过大宗交易买入酒钢宏兴的股

份

。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资产管理人

，

行使资产管理计划资产投资形成的投资人权利

。

１

、

资产管理计划类型

：

限额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２

、

委托人

：

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３

、

资产管理人

：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

、

资产托管人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５

、

管理人的管理费用

：

管理费

＝

委托财产金额

×０．０８％×

运作期限

６

、

合同期限

：

本资产管理计划自委托财产运作起始日起不得超过

２４

个月

，

经资产委托人

、

资产管理人

、

资产托管人协商一致可提前终止

。

期满后经资产委托人

、

资产管理人

、

资产托管人书面同意后可以延期

。

７

、

本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终止的条件

：

（

１

）

合同存续期限届满而未延期的

；

（

２

）

经合同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决定终止的

；

（

３

）

资产管理人被依法取消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

；

（

４

）

资产管理人依法解散

、

被依法撤销或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

（

５

）

资产托管人依法解散

、

被依法撤销或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

（

６

）

法律法规和本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

。

８

、

资产管理计划的清算

：

（

１

）

合同终止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

，

资产管理人应出具加盖业务章的合同终止前最后一个自然日委托

资产组合资产负债表

、

利润表

，

资产托管人应进行复核确认并加盖业务章回传资产管理人

；

（

２

）

合同终止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

，

资产托管人出具合同终止前最后一个自然日财产清单

，

列示该委托

资产组合在托管人处托管的证券

、

资金等财产余额

，

并加盖业务章传真至资产管理人

；

（

３

）

合同终止后

，

委托资产组合不应仍持有可流通非现金资产

，

如遇特殊情况

，

委托资产组合仍持有

可流通非现金资产的

，

在

３

个交易日内

（

含合同终止日当日

）

由资产管理人进行强制变现处理

；

委托资产

组合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

如未到期回购

、

未上市新股等

，

自限制条件解除日起

（

含解除当日

）

２

个交易日

内完成变现

。

资产委托人应接受上述由于资产变现产生的收益或由于资产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变现产生的

损失

；

（

４

）

合同终止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

，

按合同终止时委托资产组合的资产负债情况

，

由资产管理人向资产

托管人出具划款指令

，

委托人书面认可函件为划款指令附件

，

资产托管人复核无误后

，

向委托人支付部分

清算财产

；

（

５

）

清理委托资产组合债权

、

债务

；

（

６

）

确认主要清算事项完成后的财产状况

，

出具清算报告

。

９

、

投资范围

：

本资产管理计划主要通过大宗交易平台购买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酒

钢宏兴

：

６００３０７．ＳＨ

）

不超过

１０．８６

亿股的流通股股票

，

闲置资金可投资于现金

、

银行存款

、

货币市场工具

等低风险的投资品种

。

１０

、

股东权利的行使

：

资产委托人授权资产管理人以资产管理人名义

，

代表资产委托人利益行使委托

财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其他权利

。

１１

、

签约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二

、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民生加银管理的民生加银

－

民生资管战略投资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交易所大宗交易买入酒钢宏兴股

票

，

共成交

４４９

，

１２９

，

７７８

股

，

占酒钢宏兴本次发行实施完成后总股本比例为

７．１７％

。

三

、

最近一年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资产管理计划及民生加银最近一年一期内与酒钢宏兴之间无任何交易

，

但不排除民生加银与酒钢宏

兴之间在未来存在其他交易安排的可能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

６

个月未曾有过买卖酒钢宏兴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事项外

，

本次交易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

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

也不存在依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声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 � � � � � �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

、

备查文件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或者主要负责人

）

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

（

三

）《

股份认购协议

》

二

、

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

，

供投资者查阅

：

１

、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

酒钢宏兴董事会办公室

投资者也可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

附表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甘肃省嘉峪关市

股票简称 酒钢宏兴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０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西

、

福中路北新世

界商务中心

４２０１

、

４２０２－Ｂ

、

４２０３－Ｂ

、

４２０４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４４９

，

１２９

，

７７８

股 变动比例

：

７．１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 偿 其 对 公 司 的 负

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万青元 _____

日期:�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31� � �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2014-031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营业执照变更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的全资子公司烟台华东电子软件

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东电子

"

）

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

，

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召

开了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

同意经营范围增加

"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

服务业务

（

仅限互联网信息

）（

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

、

出版

、

教育

、

医疗保健

、

药品

和医疗器械

、

文化

、

广播电影电视节目

、

电子公告

）（

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

"

，

其他内容

不变

。

近日

，

华东电子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取得了烟台市莱山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换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具体内容如下

：

1

、

注册号

：

370613228012287

2

、

名称

：

烟台华东电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3

、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4

、

住所

：

莱山区迎春大街

133

号附

1

号

5

、

法定代表人

：

王志洁

6

、

注册资本

：

伍仟伍佰万元整

7

、

成立日期

：

1998

年

12

月

11

日

8

、

营业期限

：

长期

9

、

经营范围

：

计算机软件产品的研制

、

开发

、

销售

；

计算机硬件及配件的销售

；

计

算机网络工程及系统集成

、

计算机技术的咨询服务

；

电子产品的研制

、

开发

、

生产

、

销

售

；

建筑工程安装

；

智能安防监控设备安装

、

销售

；

国内各类广告的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

；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

仅限互联网信息

）（

互联网信息服务不

含新闻

、

出版

、

教育

、

医疗保健

、

药品和医疗器械

、

文化

、

广播电影电视节目

、

电子公告

）

（

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6月 30日


